
基本案情

本案爲異議複審案件!被異議商標爲"!"#$%&’ 及圖#!指

定使用商品爲第 () 類的仿皮革$牛皮$傘$獸皮%動物皮&等’ 申

請人爲林則棟!即本案第三人’

針對被異議商標!力寶克國際有限公司%簡稱力寶克公司&

經 *++,- !.,/01-%’2* 著名籃球明星&授權!向國家工商行政管

理總局商標局%簡稱商標局&提出異議申請’ 商標局經審查作出

異議裁定!對力寶克公司的異議申請予以駁回’

力寶克公司不服!於法定期限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提出複

審申請!其主要理由爲被異議商標的註冊損害了 *++,- !.,/01-

的姓名權!違反了 3445 年(商標法)第三十一條有關*申請商標

註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#的規定+ 此外!其同時認爲

被異議商標的申請亦違反了(商標法)第十條第一款第6八7項,

第十三條,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!故不應被核准註冊+

力寶克公司提交了相關證據用以證明 *++,- !.,/01- 作爲

’2* 著名籃球明星在中國具有較高知名度+ 此外!現有證據亦

可以看出!除被異議商標 外!商標申請人林則棟亦申請註冊了

另 外 三 十 餘 件 與 *++,- !.,/01- 有 關 的 商 標 ! 其 中 不 僅 有 與

!.,/01- 相關的文字!同時亦有其打籃球的圖形+

商標評審委員會經審理認爲!*!.,/01-# 本身爲普通美國

姓氏!其並非 *++,- !.,/01- 的姓名全稱!因而力寶克公司 稱被

異議商標的申請註冊損害了其姓名權的主張並不成立+ 此外!

其所提出的其他 理由亦均不成立! 故被異議商標應被 核 准 註

冊+

力寶克公司不服! 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!

仍堅持其在異議複審階段的理由+

判決與理由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-因 *++,- !.,/01- 爲

自然人!故其對 *++,- !.,/01- 這一姓名享有姓名權!該 姓名權

受到我國法律保護!有權依法禁止他人基於不正當目的使用該

姓名+

由現有證據可以看出!在百度及 8&&89# 網站上以*!.,/!

01-#爲 搜 索 關 鍵 詞 所 得 的 搜 索 結 果 中 ! 大 量 搜 索 結 果 指 向

’2* 籃球明星 *++,- !.,/01-!被異議商標申請日之前的四份雜

誌中亦均有對 ’2* 籃球明星 *++,- !.,/01- 的專門介紹! 上述

證據可以説明 ’2* 籃球明星 *++,- !.,/01- 在中國具有較高的

知名度!且通常被公衆稱之爲 !.,/01-+ 而力寶克公司在訴訟中

提交的 :;; 餘份被異議商標申請日之前的新聞報道!亦可以佐

證這一事實+據此!法院認定 ’2* 籃球明星 *++,- !.,/01- 在中

國的相關公衆中具有較高知名度且通常被稱之爲 !.,/01-+ 在

此基礎上! 因爲林則棟還註冊了三十餘件與 !.,/01- 有關的商

標!其中有的商標 中不僅包含文字!亦包含有運動員打籃球 的

圖形! 故林則棟對 !.,/01- 與籃球之間的關係應有所認知+ 此

申請註冊的商標損害他人

在先姓名權的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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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!與林則棟有關的企業實際生産籃球鞋 産品!且其企業 網 站

中所作的宣傳均在相當程度上指向 !"# 籃球明星 #$$%& ’(%)!

*+& 等事實亦可以佐證這一點"鑒於此!法院認爲!雖然 ’(%)*+&

爲外國姓氏! 但林則棟應當知曉 #$$%& ’(%)*+& 爲 !"# 籃球明

星! 其註冊被異 議 商 標 具 有 不 正 當 利 用 !"# 籃 球 明 星 #$$%&

’(%)*+& 聲譽的目的!構成對 #$$%& ’(%)*+& 姓名權的損害"

雖 然 力 寶 克 公 司 與 !"# 籃 球 明 星 #$$%& ’(%)*+& 並 非 同

一主 體!但鑒於本案爲異議複審案件!對複審申 請人的主體 資

格並無特殊限制!且力寶克公司已獲得 #$$%& ’(%)*+& 書面的維

權授權!據此!對於力寶克公司認爲被異議商標損害了 !"# 籃

球明星 #$$%& ’(%)*+& 的姓名權的主張!法院予以支持" 被異議

商標的註冊違反了 ,--. 年#商標法$第三十 一條%申請商標註

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&的規定’

綜上!被訴裁定認爲被異議商標的註冊未違反上述規定的

認定有誤!法院依法予以撤銷" 依據(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

法$第 五 十 四 條 第)二*項 之 規 定!法 院 判 決 如 下+撤 銷 被 訴 裁

定,商標評審委員會就力寶克公司提出的異議複審申請重新作

出裁定’ ,

一審判決作出後!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’

評析

,--. 年#商標法$第三十一條規定!%申請商標註冊不得損

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-’ 雖然現有案件中涉及在先姓名權案

件的絶對數量 不多!但因爲此類案件通常涉及名人!故頗 受 社

會關注’

!一"損害姓名權行爲判定的不同做法

就現有案件而言!目前的處理規則並未達成一致!主要分

歧體現在兩個問題上+

./ 姓名權保護的前提條件

對於民事主體的姓名在何種情况下可以獲得姓名權保護!

現有案件存在兩種做法’

).*只要是自然人的姓名即可獲得姓名權的保護

本 案 即 採 取 的 是 此 種 做 法’ 本 案 判 決 中 指 出!%因 #$$%&

’(%)*+& 爲自然人!故其對 #$$%& ’(%)*+& 這一姓名享有姓名權!

該姓名權受到我國法律保護-!可見!本案中對於姓名權保護的

前提要件是該主體是否爲自然人’ 也就是説!如果是自然人則

當然對其姓名享有姓名權!無需附任何條件’

除本案外! 亦有其他案件採用的是此種做法’ 如在%012

3145-案中!法院採用了與本案完全相同的表述’ 6

),*只有符合一定條件的自然人姓名才能夠獲得姓名權的

保護

在另一些案件中!法院或商標評審委 員 會 則 認 爲!自 然 人

的姓名並非可以當然獲得保護!其應符合一定的前提條件’ 具

體到不同案件!各自所設定的保護條件亦可能存在以下差別+

做法一+只有在中國具有%一定知名度-的自然人才可獲得

姓名權保護’

如在%7#08 2199-案 中!商 標 評 審 委 員 會 認 爲!%申 請 人

提 交在案的證據能夠證明%7#08 2199-確 係 該 模 特 的 姓 名!

並在時裝業內享有一定的知名度’ 爭議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上

則可能導致對他人的姓名權造成損害-’ :

而 在%8;;8 2#<=>8491!-案 中 !法 院 則 基 於 同 一 理 由

對於原吿主張的姓名權未予認定’ 判決中指出!原吿現有證據

%不足以證明在被異議商標申請 註冊日之前其姓名艾爾.麥 克

弗森)8;;8 2#<=>8491!*在中國相關公衆中已經具有較高

知名度!不足以證明被異議商標的註冊將會引起中國相關公衆

的混淆誤認進而損害其姓名權益’ -?

做法二+只有在中國具有%一定知 名 度-!且 相 關 公 衆 已 形

成%惟一對應關係-的自然人!才可以獲得姓名權保護’

如在%喬丹-案中!商標評審委員會雖未否認其在中國所具

有的知名度!但認爲%喬丹-爲 英美普通姓氏!在除籃球運動 之

外 的 其 他 領 域 里 並 不 與 運 動 員 邁 克 爾.喬 丹 具 有 唯 一 對 應 關

係-’

在%布蘭妮-案中法院亦採用同樣做法’ 該判決中認定!原

吿作爲美國流行歌手已在相 關公衆中具有較高 知 名 度! 但 是

%/布蘭妮0僅爲常見的歐美女子名!指向性並不明確!亦無證據

表明該文字與布蘭妮.斯比爾斯之 間已形成固定對應關 係!因

此尙不能認定被異議商標的註冊申請會對布蘭妮.斯比爾斯的

姓名權造成損害&’ @

,/ 損害姓名權的認定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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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對姓名權保護的設定不同的前提條件外!現有案件中對

於何種情况下訴爭商標的註冊會損害他人姓名權!做法亦不統

一"

#!$採用主觀標準!考慮訴爭商標註冊人是否具有不正當

目的%

本案採取的即是此種做法"本案判決中指出!&侵犯他人姓

名權的行爲原則上應以不正當目的爲要件!而非只要使用他人

的姓名即當然構成侵權% 所謂不正當目的!包括牟利’營私’加

害於他人及規避法律等(%

此 外 !在 &"#$ %&’(( 案 中 ! 法 院 指 出 ! 原 吿 對 &"&$

%&’((這一姓名享有姓名權!有權依法禁止他人基於不正當目

的使用該姓名% 被異議商標申請人&應當知曉)"&$ %&’(*爲

時尙領域的知名設計師!其註冊被異議商標具有不正當利用原

吿聲譽的目的!構成對原吿姓名權的損害(% )

+*$採用客觀標準!考慮訴爭商標的註冊是否客觀上會使

相關公衆認定訴爭商標與該自然人有關聯%

在&易建聯(案中!法院指出!&通常情况下!當相關公衆在

看到某一商標時會自然聯想到某人的姓名!並認爲該商標或該

商標所使用商品的提供者與該人有關聯時!才有可能給該人的

姓名權造成損害(!原吿&未經許可在運動鞋等商品上註冊與易

建聯姓名完全相同的爭議商標!使相關公衆在爭議商標與易建

聯之間建立起了對應關係!容易使相關公衆認爲上述商品來源

於易建聯或者與易建聯具有一定的聯繫!從而損害了易建聯基

於其知名度可能産生的相關利益(% +

在前文提到的布蘭妮案中!法院亦採用了與易建聯案相同

的標準!但認定結論有所不同% 判決中指出!&原吿提交的證據

可以證 明其在音樂’娛樂等領域具有一定知名度!而被異議 商

標指定使用的商品包括壽衣’無紡布等!這些商品與原吿 享 有

一定知名 度的領域存在較大差別! 這些商品的相關 公 衆 與 音

樂’娛樂領域的相關公衆亦存在 較大差別!難以將)布蘭妮*與

原吿建立起唯一對應關係(! 據此判定訴爭商標的註冊未損害

原吿的姓名權% ,

!二"!""# 年#商標法$第三十一條中損害他人現有在先權

利的判定規則

對於上述做法合理性的判斷不能脫離 -../ 年 ,商標法-

第三十一條中損害在先權利的一般判定規則的理解% *..! 年

,商標法-第三十一條雖規定&申請商標註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

的在先權利(! 但對於何種情况下商標的註冊會構成對他人在

先權利的&損害(!,商標法-中再無規定% 但結合該條款的設立

目的!似乎這一判斷規則不難確定% 實踐中較爲一致的觀點是

上述條款設立的目的在於避免權利衝突!避免商標註冊後的使

用行爲構成對他人在先權利的侵犯或不正當競爭% 基於對這一

設立目的的考慮!在判斷訴爭商標的註冊是否構成對他人在先

權利的&損害(時!則應採用該在先權利的民事侵權或不正當競

爭的認定原則% 也就是説!如果訴爭商標的實際使用行爲會造

成對在先權利的侵犯或不正當競爭!則應認定該商標的註冊損

害了該在先權利!否則將無法得出這一結論%

這一做法在其他案件中已有所體現% 如在涉及在先外觀設

計專利的&金泰輪(案中!針對訴爭商標的註冊是否構成對在先

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損害!判決中明確指出應以對外觀設計專利

權的侵權判定原則作爲損害判斷的原則% !.

而在涉及在先著作權的 &老人城 01&’2345236 及圖(

案中!法院亦指出!&判斷爭議商標的註冊是否構成對林則棟著

作權的損害!應採用著作權 侵權的判斷標準!即如果力 寶 克 公

司在爭議商標的申請日之前已接觸過引證商標!且爭議商標整

體上或部分與該引證商標構成實質性近似!即應認定爭議商標

的註冊構成對林則棟著作權的損害(% //

!三"損害在先姓名權的判定規則

由前文分析可知!對於損害在先姓名 權 的 判 斷!顯 然 應 以

侵犯姓名權行爲的認定要件爲依據% 也就是説!如果訴爭商標

的註冊使用會構成對他人姓名權的侵犯!則應認定構成對在先

姓名權的損害%

現有法律中有關姓名權保護 的 規 定 主 要 體 現 在 ,民 法 通

則-以及,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7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

則8若干問題的意見+試行$-+簡稱,民法通則意見-$%

,民法通則- 第九十九條規定!&公民享有姓名權! 有權決

定’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% 禁止他人干涉’盜用’假

冒(% ,民法通則意見-第 /9/ 條規定!&盜用’假冒他人姓名’名

稱造成損害的!應當認定爲侵犯姓名權’名稱權的行爲(%

依據上述規定可看出!姓名權旣是積 極 性 權 利+姓 名 權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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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權決定!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"#亦是防禦性權利

$姓名權人有權禁止他人干涉%盜用!假冒"& !""# 年’商標法(

第三十一條損 害在先權利的規定則主要實現的是其防 禦 性 權

利的功能#亦即#姓名權人有權禁止他人將 其姓名作爲商 標 進

行註冊) 結合分析上述規定#筆者認爲在 !""$ 年’商標法(第三

十一條語境下對於損害在先姓名權的認 定條件可得 出 如 下 結

論*

$% 自然人均享有姓名權#無需附任何條件)

現有法律中對於姓名權的保護僅設定+自然人,這一要件#

再無其他#因此#主張姓名權 的民事主體僅需證明其是自 然 人

即可#再無其他舉證要求)

因此#無論民事主體是否具有知名度#是否在相關公衆心

目中已有對應關係#均可以獲得姓名權的保護) 也就是説#不僅

姚明-易建聯等名人可以主張姓名權#普通 公衆亦當然可 以 主

張姓名權& 當然#這並非意味着#知名度等因素不會影響到對姓

名權保護的認定結論#而只是表明#知名度 等因素並非姓 名 權

保護的前提條件&

本案中#法院即是基於上述理解#認定 &’’() *+(,-.) 對其

姓名享有姓名權#該權利受到我國法律保護&

!% 未經許可基於不正當目的將他人姓名申請註冊爲商標

的行爲屬於損害在先姓名權的行爲&

民事權利的侵權認定通常應考慮主觀及客觀要件&客觀要

件即行爲要件#是指權利人可以禁止他人實施何種行爲& 主觀

要件是對行爲人主觀狀態的要求& 也就是説#行爲人對於其所

實施的行爲主觀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&

就客觀要件而言# 侵犯姓名權的行爲雖可能包括多種#但

.盜用- 假冒他人姓名, 的行爲顯然是其中重要的侵權行爲類

型#此種行爲可以被理解爲未經許可使用他人姓名的行爲) 因

將他人姓名註冊爲商標的行爲顯然屬於使用他人姓名的行爲#

因此#在商 標行政案件中#除非商標申請人可以舉證 證明其 已

獲得姓名權人的許可#否則其申請註冊商標的行爲均符合侵犯

姓名權的客觀要件)

本案中#因商標申請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已獲得 &’’() *+(,!

-.) 的許可#因此#其申請註冊商標的行爲符合客觀要件)

對於主觀要件#雖然法律規定中並未明確限定#但通常要

求行爲人主觀具有過錯#具有不正當目的) 這一主觀要件不僅

可以從現有規定中的 用語.盜用-假冒他人姓名,中得出#在 學

術界亦頗受認同) .假如利用重名及姓名之平行而故意混同#

亦爲侵害姓名權,) $!

本案中#法院即指出#.侵犯他人姓名權的行爲原則上應以

不正當目的爲要件# 而非只 要使用他人的姓名 即 當 然 構 成 侵

權) 所謂不正當目的#包括牟利-營私-加害於他人及規避法律

等) ,

在商標行政案件中#對於主觀要件的 判 斷#則 主 要 考 慮 商

標申請人在申請註冊商標時對他人姓名是否知曉) 如果知曉#

且無註冊的合理理由#則通常可推定其具有不正當目的) 商標

申請人這一不正當目的可能體現在多個方面#其或者是想利用

該自然人的知名度#使相關公衆誤認爲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

與該名人有關# 或者是希望 藉助其知名度吸引 消 費 者 的 注 意

/即便相關公衆不會認爲其與該名人有關"#或者是希望僅僅通

過註冊行爲本身獲利 /如阻 礙該自然人將自己 姓 名 註 冊 爲 商

標#從而通過商標買賣獲利")

具體到不同案件中#對於商標申請人主觀知曉及不正當目

的的認定#則要考慮到案 件的具體案情#最爲常見的影 響 因 素

包括*該自然人的知名度#該姓名的顯著性#商標申請人與該自

然人是否有往來#以及是否從事同一行業等)

前文中已指出# 知名度雖然並非姓名權保護的前提條件#

但該自然人是否具有知名 度卻會直接影響到商標 申 請 人 主 觀

狀態的認定) 本案判決中即指出#姓名權.權利人是否具有知名

度則通常是判斷使用人是否具有不正當目的的因素之一) ,

當然#在考慮知名度的情况下#亦應 結 合 考 慮 該 姓 名 所 具

有的顯著性#如果該姓名是現有詞彙#則即便其確爲名人姓名#

亦不能當然認定商標申請人主觀具有不正當目的#仍應結合案

件其他因素予以考慮)

如在.黎明,商標案中#該商標指定使用服務 爲第 /0 類 不

動産出租等#香港歌星黎明針對該商標提出異議申請) 商標局

認爲*.0黎明1商 標是現代漢語中常用詞#不屬獨創性詞彙#冠

以2黎明3商標的商品在流通中#沒有使消費者誤以爲與某人有

關)因此異議人所提的異議不成立#被異議商標准予註冊),$/ 該

案中#在黎明確爲現有詞彙的情况下#很難 僅僅基於歌 星 黎 明

商 標 ’中國專利與商標( "#$1 年第 / 期!!



所具有的知名度而當然認定商標申請人具有不正當目的!

但多數案件中"商標申請人將他人姓名申請爲商標註冊均

有不正當目的"而很難認爲是基於巧合"當然"不同案件中的考

慮因素可能會有差別! 本案中" 法院的考慮因素主要是 !""#$

%&#’()$ 知名度# 訴爭商標申請人其他商標的申請情形以及具

體使用情形!

本案中"*""#$ %&#’()$ 作爲 +,* 籃球明星在中國的 相 關

公衆中具有較高知名度且通常被稱之爲 %&#’()$! 雖然 %&#’()$

確爲美國常見姓氏"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"訴爭商標申請 人 不

僅註冊了三十餘件與 %&#’()$ 有關的商標" 其中有的商標中不

僅包含文字"亦包含有運動員打籃球的圖形"甚至 %&#’()$ 的紋

身"由此可知"其對 %&#’()$ 本人以及其與籃球之間的關係必然

有所認知! 此外"與訴爭商標申請人有關的企業實際生産籃球

鞋産品"且其企業網站中所作的宣傳均在相當程度上指向 +,*

籃球明星 *""#$ %&#’()$! 結合上述因素可以看出"訴爭商標申

請人顯然知曉 *""#$ %&#’()$ 爲 +,* 籃球明星" 且其註冊訴爭

商標的目的即在於利用 +,* 籃球明星 *""#$ %&#’()$ 聲譽"可

見其具有不正當目的"該申請註冊的行爲構成對 *""#$ %&#’()$

姓名權的損害!

需要指出的是"知名度僅是認定訴爭商標申請人不正當目

的的因素之一"而非唯一因素! 一些案件中"即便該自然人在中

國並無知名度"但在考慮案件其他因素的 情况下"亦可認 定 訴

爭商標申請人的不正當目的"其中最爲重要的考慮因素是該姓

名的顯著性!

如 在 $-!./ 01%%案 中 "雖 然 無 法 看 出 2*+/ 01%&冼 書

瀛’在中國具有知名度"但很顯然該名稱並非現有詞彙"且亦非

中國公衆可能接觸到的外文姓名! 基於此"訴爭商標基於巧合

而與該姓名相同的概率極低"除非訴爭商標申請人能夠進行合

理的解釋"否則應可推定其是在知曉該名稱的情况下申請註冊

的該商標! 本案中"在訴爭商標申請人未提交相關證據的情况

下"依據這一因素即可認定商標申請人知曉該名稱! 當然"本案

中法院還考慮了其他一些因素"包括 2*+/ 01% 在國外的知名

度"以及訴爭商標申請人曾與$2*+/ 01%%及 其公司 就 該 品 牌

進入中國市場進行了商務聯繫等! 34

在$5!06 7188%案中亦然! 雖然該姓名中兩個組成部分

均是英文中的現有詞彙"但並無證據證明這一組合方式爲常見

姓名! 在此情况下"訴爭商標申請人將其註冊爲商標且無合理

解釋"亦可推定其主觀具有不正當目的! 9:

!四"損害姓名權判定中的常見誤區

3; 相關公衆的誤認與損害姓名權的關係

實踐中"有觀點認爲"對於姓名權的 保 護 應 考 慮 相 關 公 衆

是否會具有誤認的可能性"即是否可能認爲訴爭商標與該姓名

權人有關聯! 將這一觀點適用於案件中"通常會出現的一種結

果是"如果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與該姓名權人所實際從事

行業 不具有關聯"或關聯程度較低"則通常不會 被認定構 成 對

他人姓名權的侵犯!

在(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

&徵求意見稿’)曾採用過這一觀點"其第 9< 條規定"$由於相關

公衆是否將某一姓名與特定自然人建立對應關係"會因具體的

商品和服務領域而有所不同"因此對姓名權的具體保護範圍也

應當結合相關商品和服務的具體情况加以確定%! 但在正式頒

佈時"該條款被刪除!

這一做法的誤區在於"將商標法的判定規則引入損害姓名

權行爲的認定中! 混淆誤認這一因素僅是(商標法)中侵犯商標

權的認定要件之一"顯然並非姓名權的侵權認定要件! 對於損

害他人在先姓名權的 認定關鍵在於該商標的申請是 否 是 基 於

不正當目的"而非是否會産生混淆誤認! 相關公衆的混淆誤認

雖在相當程度上可用以證明訴爭商標申請人的不正當目的"但

並非不存在混淆誤認情形"即不存在不正當目的! 前文中已指

出"訴爭商標申請人的 不正當目的"旣可能是希望相關 公 衆 混

淆 誤認"亦可能僅僅是希望吸引相關公衆的 注意"或僅僅 是 希

望通過註冊該商標營利等等! 因此"如果足以認定存在其他目

的"即使不存在相關公衆的誤認"亦可以認定 損害他人姓 名 權

行爲的存在!

本案中"!""=$ >&=’()$ 作爲籃球運動員" 其所從事的行業

雖然與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$仿皮革*牛皮*傘*獸皮&動物皮’%

等商品關聯程度很低"但鑒於訴爭商標申請人申請該商標的目

的顯然在於吸引相關公衆的注意以獲得不當利益"故法院仍認

定該行爲具有不正當目的"構成對該姓名權的損害!

?; 姓名權是否具有財産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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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民法通則$中將姓名權規定爲人格權%而商標權則屬於財

産權%因此%實踐中有觀點認爲作爲人格權的姓名權%無權禁止

他人將姓名進行財産 性使用%因此%不能禁止他人將其註冊爲

商標&

因本文重點並非在於討論姓名權的性質%故本文僅對此簡

要評述& 對於人格權的財産內容%現有法律規定中已有所規定&

#民法通則$第一百二十條規定%!公民的姓名權’ 肖像權’ 名譽

權’榮譽權受到侵害的%有權 要求停止侵害%恢復名譽%消除影

響%賠禮道歉%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"& 由該條款中有關賠償損

失這一責任方式的規定可知%#民法通則$中對於人格權的財産

內容持肯定態度& 此外%我國學者也認爲> 某些具體人格權A姓

名權’肖像權’名稱權K 具有財産權的內容& C_ 據此%姓名權人有

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使用其姓名獲利%包括將其作爲商標註冊

使用&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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